
玉溪市交通运输局2022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玉溪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市级配套经费（市对下）
立项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9〕45号）、《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交公路发〔2020〕26号）精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40号）

项目实施单位

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项目基本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9〕45号）、《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交公路发〔2020〕26号）精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40号），提高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水平，要求市级财政配套资金用于农村公路养护管理。

项目实施内容

对全市农村公路15,931.174 公里进行养护管理，基本实现城乡公路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况水平和路域环境根本性好转，农村公路治理能力全面提高。
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各县区养护农村公路的里程分配资金，红塔区交通运输局238万元、江川区交通运输局146万元、澄江市交通运输局240万元、通海县交通运输局168万元、华宁县交通运输局367万元、易门县交通运输局315万元、峨山县交通运输局417万元、新平县交通运输局674万元、元江县517万元,合计3082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云南省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监管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监管各县区对全市农村公路15931.174公里管理养护，包括日常养护管理、小修保养工程、中修工程、大修工程、水毁保通及修复、危桥检测、危桥改造工程、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四好农村路”建设，“美丽公路”建设，路与环境整治等养护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

监督各县市区2021年1月至12月进行日常养护管理，1月对路面病害进行调查，2月、3月制定养护工程计划，4月-12月实施养护工程项目修复农村公路，根据上级及市政府的要求做好“四好农村路”建设，“美丽公路”建设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落实养护管理责任，推进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保持路基、边坡稳定，路面、构造物完好，养护率100%，优良中等路率75%，打造绿色生态、安全畅通、美丽舒适的路域环境，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良好的畅安舒美的出行条件，保证人民出行舒适，延长道路使用寿命年限，保障客货运输物资的需要，促进农村乡村振兴。

